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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91民初2866号
巴马万家福长寿家族康复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0MA5L6X1N22）：本院受理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李如
玲、巴马万家福长寿家族康复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强制执行若干意见、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
月1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84号

万敏：本院受理原告宋苏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万敏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人民币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万敏承担。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指定的举证期至开庭
前一日止，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适用普
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密锜淋独任审判，定于2022年03月
07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692号

唐长月（公民身份号码：41302419671****
5436）：上诉人李小华与被上诉人钟式洪、唐长月与第
三人戚涟漪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1）浙0281
民初869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李小华于2021年12月
21日提出上诉，因无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201号

杨家威（公民身份号码：5201211993****6011）：
本院受理原告韩大存与被告杨家威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资13940元，并支
付以13940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3月7日9时在本院梁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599号

胡胜明（公民身份号码 6124261978****
5816）：余姚市张艳建材经营部与浙江凡盛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胡胜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
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即时偿还材料款62299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4日9：00在余
姚法院低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674号

龚辉:原告肖淑方诉被告龚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有
关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以下所列
项目及金额，其中被告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
先予赔偿，被告3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支公司在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范围内先予赔
偿，由保险公司赔付后仍不足部分由被告1承担赔
偿责任，详见计算清单；二、本案诉讼费由上述被告
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
月14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4536号

车金剑（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东山街十委八
组）、李忠辉（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和平路89号清
合嘉园东区23幢2单元1001室）、蒋欣宏（象山县丹
东街道丹峰东路447号）：本院审理原告胡震东与被
告车金剑、李忠辉、徐攀科、何鹏栋、何原君、蒋欣宏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于2021年
11月19日作出（2021）浙0225民初4536号民事判决
书。现被告徐攀科不服该判于2021年12月14日提
起上诉。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2021）浙0225民
初453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
承担95580元的购车回购款；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

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8254号

甘耀星（男，199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
崇仁县巴山镇中山西路56号1栋1单元102室）：本院
受理原告杨盼与被告甘耀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25000元及逾期还款利
息（以2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
际履行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被告甘
耀星下落不明，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
民初8254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保全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4日上午
9时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大徐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执清14号

本院于2021年8月23日受理潘光春申请潘光春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1年11月18日指定北京
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为潘光春个人债务清理管理人。
潘光春的债权人应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潘光春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申报
债权[联系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同人恒玖大厦22
楼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联系人:何曼丽；联系电话:
15057518880],书面说明债权的金额、有无担保财产、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相关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该事由消灭后十日内补充申报，但对补充申报前
已经进行的财产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非因不可归
责于自身的事由上述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按照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2月21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鹿
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五号接待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要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 0303民初
4739号

周志龙:原告温州
新世纪中油油品销售

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志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2年3月3
日15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
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3898号

青岛科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青岛科维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温州万象城店：本院受理原告华润置地森马实业
（温州）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科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科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温州万象城店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04民初38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9539号

魏志铜：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剑波、张仲强与被告魏
志铜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7日14时30
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4)温苍破字第3-2号

因《苍南金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第二次)》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2年1月6日裁定终结苍南金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651号

吴建兴：本院受理原告嘉兴上建市西混凝土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11民初36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你给付货
款360789.66元及逾期利息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2民初391号

吴金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吴金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并告知你
本案将于2022年3月17日上午9点20分在长兴县人民法
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499号

陈波：本院受理原告叶阳春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浙0723民初249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陈波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叶阳春借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
41866元（自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
月利率2%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2021年8月19
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4倍计算，之后利息仍按此计算至实际还清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叶阳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18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832
元，由原告叶阳春负担382元（已缴纳），由被告陈波
负担545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6号之一

因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浙
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22年1月6日提
请本院宣告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破产。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2年1月7日裁定宣告浙江蕾丝染整有
限公司破产。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955号

吴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被告吴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吴挺偿还原告信
用卡透支本金40170.1元及截至2021年10月19日的
利息、违约金、费用15650.48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
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
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
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元（上述利息、违约金、律师费
等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为限）；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罗婷担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3
月2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953号

何耀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被告何耀帅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何耀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金17290.1元及截至2021年10月19日的利息、违约
金、费用7510.93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
计算的利息、费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
费1000元（上述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合计以不超过月
利率2%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罗婷担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3月2日10时
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月7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慈
溪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2民初12614号、（2021）浙
0282民初13135号，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应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时间分别应为“2022年3月16
日9时和2022年3月17日9时”，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1月7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市
西湖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6民初9479、9480号，举
证的期限应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开庭时间应为

“2022年3月24日下午15时15分”，特此更正。

告知书
浙江博月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温州市公安交警智能交通系统扩建项目（标
段五：车管创新智能综合体系，合同编号：wzjj20190301）
于 2019年 3月我方与贵公司正式签订项目合同，2019年
11月项目通过终验并进入三年维护期。根据项目招标文
件、合同等相关条例，贵公司须提供7×24小时技术响应
服务。从2021年5月份起至今，贵公司未提供任何运维服
务，我方也与贵公司负责人多次联系，均联系不上。因项

目运维工作不到位已严重影响我单位业务工作的正常开
展。现我方按照项目合同第16条规定正式发出通知，望
贵公司在接到通知后与我方联系（联系人：黄首都，联系
电话：13676770283），协商解决项目运维问题。如未在合
同规定时间内与我方联系，并上门提供运维服务，我方将
立即根据项目合同第16条规定解除合同，并不再支付剩
余的服务质量保证金，同时我方将保留追究因贵方违约
造成我方相关损失的权利。

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022年1月14日

债务人财产分配公告
东阳市国鼎装饰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东阳市国鼎装饰有限公司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
《东阳市国鼎装饰有限公司补充分配公告报告》已由东阳
市国鼎装饰有限公司第一次、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分别表
决通过，现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本次为最后一次分配，自
即日起实施。

本次分配总额为人民币618576.49元。其中：破产费

用63624.49元；优先债权分配额为人民币292000.00元，清
偿率为100%；普通债权分配额为人民币262952.00元，清
偿率为92.72%。

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未领取的，
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提存并分配给其他债权人，金额不
足以再分配的，上缴破产管理人基金。

特此公告。
东阳市国鼎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月14日

本院将于2022年2月13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14日
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 15348”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
类：国内捕捞船；主作业方式：笼壶类渔具；总吨位：176；净
吨位：61；总长：42.00 米；船长：36.30 米；型宽：7.00 米；型
深：3.30米；航行区域：近海航区。造船地点及建造厂：宁
波/宁波镇海渔船修造厂；建造完工日期：2000 年 5 月 28
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江南村
码头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14日

拍卖公告

浙江省法学会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 Z3310000565002。
声明作废。

浙江省法学会
2022年1月14日

遗失声明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浙江Y11210168-1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
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1年12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21日的贷款本金、欠息余额，系公司内

部数据，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
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754338089、0571-87837983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月14日

债务人名称

宁波信诚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慈溪慧烨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瑞龙饮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格立斯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宏拓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美利日用品有限公司

本金

17217508.53

26999999.83

19503200.81

24000000.00

4999999.48

2559378.97

欠息

13845616.80

28927978.29

22240844.74

20407650.92

3491529.84

2194781.71

担保人

保证人：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马其明、施国芬

保证人：邹伟军、岑士远、宁波中明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市神龙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人：慈溪市飞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邹伟军、岑士远、孙建学，罗旭冲、慈溪市银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瑞龙饮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孙建学，罗旭冲抵押人：慈溪欣兴石化配件厂

抵押人：钱孟丽

抵押人：邹振祺、江美芬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婷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孙婷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02TXCZ-A-2020001-4），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孙婷。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婷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孙婷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孙婷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吴先生 0576-81855572
孙婷联系电话： 1395768079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婷
2022年1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2月2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孙婷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小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兄弟珠宝名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29日，利息计算截至裁定破产日2019年7月1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50008287,33010120150010072,33030120150016049

本金

11,436,905.52

11,436,905.52

欠息

2,950,781.08

2,950,781.08

合计

14,387,686.60

14,387,686.60

担保人

台州锦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沈方根、沈根平、台州市万鼎置业有限公司


